
□本报记者 赵新政

A公司承包一家平台企业的
外卖配送业务后 ， 盛昭源 （化
名） 通过该公司站点授权注册成
为外卖配送员。 在注册过程中，
他需进行人脸识别并根据提示讲
出 “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 这句
话才能完成相关手续。 之后， 他
依据站点负责人的安排进行排班
接单、 获取订单提成及骑手补贴
等费用。

一天， 盛昭源在外卖配送过
程中受伤， 因A公司拒绝为他申
报工伤双方产生争议。 A公司在
诉讼中称， 盛昭源系经B公司注
册的个体工商户， 并以个体工商
户的名义与B公司进行业务合
作、 领取服务费用。 这些费用虽
包括B公司从A公司转包的外
卖配送费用， 但该费用并非劳动
关系项下的薪酬待遇， 更不能据
此认定盛昭源与A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经查， 盛昭源从事的外卖派
送服务属于A公司的主营业务 ，
其注册成为外卖配送员需通过A
公司所属站点才能完成， 注册后
通过平台接单并根据劳动表现获
取薪酬。 对于平台派发的订单，
盛昭源不得拒绝， 若有特殊情况
不能接单需要向平台申请订单调
配。 由此可见， A公司对盛昭源
进行了日常管理。 鉴于双方之间
存在用工事实且构成支配性劳动
管理， 法院于5月9日判决确认双
方在相应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个体户名义注册
认定劳动关系遇挫

A公司与某平台企业签订外
卖配送服务承包合同不久， 盛昭
源于2023年4月25日通过下载该
平台团队版APP注册成为外卖配
送员。 在注册时， 他应平台的要
求先进行人脸识别， 再根据提示
讲出 “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 这
句话， 之后开始从事外卖配送业
务， A公司则为他购买了物流配
送合作商雇主责任险。

2023年5月30日， A公司与B
公司签订服务协议， 约定A公司
委托B公司通过平台提供市场推
广服务， A公司将发布的项目转

包给B公司 ， B公司承接项目订
单后可以另行与接活方签署项目
转包协议。 接活方在执行任务期
间受到或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人
身、 财产伤害， 由A公司承担侵
权等赔偿责任； A公司每月将上
个自然月接活方的服务费划至接
活方账户。

2023年6月10日， 盛昭源与B
公司签署 《个人工作室注册协
议》， 委托B公司代办注册个体工
商户 、 年检 、 注销等事宜 。 同
日， 盛昭源与B公司签订 《项目
转包协议》， 约定双方系独立的
民事承包关系， 盛昭源不接受B
公司管理， B公司向盛昭源支付
承包费而非工资； 盛昭源独立承
包B公司的配送服务业务 ， B公
司按月将服务费结算到盛昭源的
账户。

2023年8月24日晚 ， 盛昭源
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 。 因A公司拒绝申报工伤 ，
双方发生争议。 盛昭源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 请求确认A公司与他
自2023年4月26日至8月24日存在
劳动关系。 经审理， 仲裁裁决不
支持其请求。

配送业务统一管理
若不接单需经批准

盛昭源不服仲裁裁决， 向法
院诉称其工作方式是通过平台团
队版APP接单 ， 注册时要先考
试， 考试合格后开始送单。 送单
时要点击上线进行人脸识别， 等
待系统配单， 接单后使用自有车
辆进行配送 。 其接受A公司管
理， 每天上午7点到8点上班， 具
体下班时间要看平台接单量， 没
有固定时间。 A公司对其有考勤
要求， 每天早上须开早会， 若请
假会扣除相应奖励。 其工资通过
B公司发放， 发工资时间为每月
25日。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盛昭源
申请付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付
某陈述， 其系平台调度员， 与盛
昭源是同事关系。 盛昭源平时直
接用平台APP接单工作， 也可以
休息， A公司没有特别明确规定
几点去单位， 但说过如果未经批

准不接单会被罚款。 盛昭源等配
送员的工资没有底薪 ， 按单计
算， 平均一单5元钱， 每天至少
要接10单， 否则就没有全勤奖。
其不知道自己和盛昭源隶属于哪
个公司， 平时工作受A公司经理
李某管理。

A公司认可付某的说法 ，称
其运营模式是从平台承包外卖配
送业务后将该业务分包给B公司，
其主要负责订单的调配，B公司负
责职工管理、 工资发放等。B公司
述称， 其受A公司委托代为注册
个体工商户身份， 其收到A公司
发包的业务后转包给盛昭源，最
终由其向盛昭源结算承包费用，
而非发放工资。 因盛昭源非其招
聘，其也未对盛昭源进行管理，故
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查明， 2023年6月至9月
期 间 ， 盛 昭 源 分 别 收 到 薪 资
5035.5元 、 6270.5元 、 5807.7元 、
6305.8元 。 其中 ， 6月 、 7月 、 8
月的薪资为B公司发放， 9月的薪
资为案外人发放。 薪资账单截图
页面均显示有 “A公司薪资规则
说明” 字样， 盛昭源的薪资构成
包括底薪提成、 补贴奖励、 骑手
活动奖励三部分， 底薪均为0元。

个体经营有名无实
劳动用工得以确认

法院认为， 劳动者主张与用
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的， 承
担初步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否认
存在劳动关系的， 应承担举证责
任。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主要通
过考察劳动者工作内容是否系用
人单位主营业务范围、 是否接受
用人单位日常管理、 是否接受劳
动报酬等因素来确定。

本案中， 盛昭源从事的外卖
派送服务属于A公司的主营业
务， 其注册成为外卖配送员需通
过A公司站点才能完成， 注册后
通过平台APP接单， 根据劳动表
现获取薪酬， 对于平台派发的订
单其不得拒绝， 若有特殊情况不
能接单需要向站点申请订单调
配。 结合证人证言， 法院认定A

公司对盛昭源进行了日常管理。
从B公司提交的服务协议等

证据可以看出， 盛昭源的薪资来
源于A公司， 薪资规则由A公司
制定 ， 发放金额需A公司确定 。
因此， 法院认为， A公司虽将薪
资发放这一操作委托给B公司 ，
实际仍是由A公司与盛昭源结算
薪资。

对于平台分包协议、 项目转
包协议、 个人工作室注册协议的
性质， 因相关协议均为打印件且
只有电子签章， 法院认为， 仅凭
的一句 “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
并不能认定盛昭源已经知晓并同
意协议内容， 亦无法认定盛昭源
具有以个体工商户身份从事外卖
业务的真实意愿 ， 而A公司 、 B
公司则有借个体工商户名义与其
建立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合作关系
进而规避用人单位责任之嫌。

从A、 B两家公司签订的平
台服务协议看， A公司将外卖业
务转包给B公司 ， 通过B公司开
展市场推广、 发布外卖任务并委
托其进行薪资发放， 而事实仍然
是通过外卖平台接单进行外卖配
送， 并通过平台派单进行工资结
算， 而B公司代为注册的个体工
商户不具有配送服务的经营范
围， 因此， 法院认为该协议并未
实际履行。

从盛昭源与A公司 、 B公司
之间的关系看， 其作为接活方与
A公司之间联系的紧密性明显超
过与B公司之间的联系。 结合证
人证言可知， 像这样的外卖配送
员及调度员实际上并不清楚与B
公司之间的分包关系， 他们从事
的工作受A公司站点直接管理 ，
与A公司结算薪资 ， 在此情况
下， 法院认为盛昭源要求与A公
司确认劳动关系无可厚非， 不能
仅以其与B公司存在所谓的分包
关系而对抗其要求与A公司确认
劳动关系的请求。

综上， 盛昭源与A公司的关
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般特征， 法
院依法认定盛昭源与A公司之
间自2023年4月 25日至 8月 24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A公司不服
该判决提起上诉， 但被二审法院
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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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的邻居卢先生夫妇

育有两个儿子， 现均成家
另过。 5年前， 卢先生夫
妇与两个儿子经协商一
致 达成如下分家养老协
议 ： 大儿子负责赡养父
亲， 二儿子赡养母亲， 两
个赡养人各自将老人养老
送终， 互不相扰。

2024年初， 卢先生的
老伴去世， 丧事由二儿子
操办。 不久前， 卢先生因
病住院， 除医保报销外花
去医疗费 10万余元 。 此
时， 卢先生想让二儿子承
担一部分医疗费， 但二儿
子以 “养老协议” 早有明
确约定为由予以回绝。

请问： 这种父母分养
赡养协议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

读者： 薛丹丹 （化名）

薛丹丹读者：
此类父母分养赡养协

议排除子女对父母的法定
义务于法无据， 不具法律
效力。 也就是说， 赡养人
不能因订有这种养老协议
而免除自身赡养义务。

首先， 从法律规范上
看， 这种父母分养的赡养
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法
典》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
赡养 、 扶助和保护的义
务。”该法第一千零六十七
条第二款规定：“成年子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
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
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
付赡养费的权利。” 此外，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
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
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
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
人的特殊需要。”该法第二
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老年
人同意， 赡养人之间可以
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
议。 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
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
的意愿。” 根据上述规定，
卢先生家人签订的赡养协
议违反法律规定。

其次， 从照料老年人
的特殊需要上看， 分开赡
养的做法更不可取。 老年
人享有的精神赡养权既包
括晚辈对老人的尊重、 悉
心照料和关心， 也包括来
自夫妻之间的信息交流、
情感沟通和互相扶助。 相
依相伴几十载的老年夫妻
被人为分居后， 对他们的
精神和情感无疑是个沉重
的打击， 老人们往往容易
产生孤独、 急躁、 忧虑、
抑郁等心理和生理危机，
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
康和晚年幸福指数 。 因
此， 作为晚辈千万不能因
贪图方便而漠视老人的情
感需要， 硬性地拆开老年
夫妻。

综上， 卢先生可以通
过协商、 调解或者诉讼的
途径， 要求二儿子承担医
疗费和赡养费。

张兆利 律师

父母分养协议引发争议
子女不得规避赡养义务

读者柳絮絮 （化名） 在咨
询时说， 她从公司离职时， 公
司向她出具一份离职证明。 此
后， 她发现公司未与她协商确
认即在离职证明里加注了 “双
方无遗留问题 ” 的字样 。 当
时， 由于她没有注意， 便在离
职证明上签了字。 现在， 她要
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的欠
薪， 公司却以她已认可双方之
间 “无遗留问题” 为由， 否认
存在欠薪的事实。

她想知道 ： 在这种情况
下， 她能否向公司索要欠薪？

法律分析
根据柳絮絮讲述的情形 ，

可以确认其有权向公司索要
欠薪。

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时， 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出
具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书面证明。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条
第一款 、 第八十九条分别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
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
社 会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手 续 。 ”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
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书面证明，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 给劳动者造成
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 向劳动者出具离职证明
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如果用人单位拒不提供离职证
明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就离职证明的内容， 《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四
条规定：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
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
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
岗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结合本案， 虽然公司就离职证
明的内容具有独立的确定权，
无需事先得到柳絮絮的认可，
但这并不等于其可以随心所

欲， 甚至以此为了自身的不正
当利益而损害柳絮絮的合法
权益， 而是必须在实事求是的
基础上以 “劳动合同期限、 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
限” 等内容为限， 其未与柳絮
絮协商确认， 私自在证明中另
行加注明 “无遗留问题 ” 字
样， 不仅超出对应内容且违背
了仍存在欠薪未处理的事实。
因此 ， 即使柳絮絮在离职证
明上签了字， 也不等于双方就
“无遗留问题” 具有合意基础，
不代表双方已经就欠薪做出
了断。

颜东岳 法官

外卖配送员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吗？

离职证明写有“无遗留问题”，还能索要欠薪吗？

按用工单位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从事外卖配送服务


